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委员会文件 
 

 

苏园经〔2019〕14 号 

 

苏州工业园区关于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

与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 

考核与评估的实施细则 
 

各功能区、各部委办局、各派驻机构、各公司、各直属单位、

各街道、各社工委： 

《苏州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鼓励自主品牌大企业与

领军企业设立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见附件 1）

和苏州市经信委（现工信局）、财政局《关于落实<苏州市鼓

励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设立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见附件 2）对设立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与

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保障措施、



 

资金申请与拨付等均作了明确要求，在此基础上，现结合园

区实际，对区内先进技术研究院的考核与评估制定实施细则

如下。 

一、制定考评方案。园区经发委牵头制定先进技术研究

院年度考评方案，组织考评工作，通知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

企业提交年度考评材料，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和专家组对先进

技术研究院年度建设情况进行审计和现场评审。 

二、出具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对先进技术研究院的

研发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 

三、专家现场评审。根据每家先进技术研究院所处行业，

在苏州市和园区现有专家库中分别选择 3 名行业专家、1 名

知识产权专家和 1 名财务专家组成各自的专家组，对该研究

院研发项目情况、规划实施和从发明专利、国际专利、省级

以上新产品、省部级以上项目、标准等方面的科技产出进行

现场评审，出具评审意见；根据建设企业提交的先进技术研

究院五年建设承诺，各专家组对相应先进技术研究院下一年

度建设指标进行论证,并出具评审意见。 

建设企业根据专家组评审意见，修改确定先进技术研究

院下一年度建设的承诺目标，提交园区经发委,作为年终考

评依据。 

四、评审结果报批。园区经发委、组织部、科信局、劳

保局和市场监管局参与先进技术研究院年度现场评审和评

审报批，对本部门负责的相关指标进行核实（考评指标分解



 

见附件 3），并提出意见。园区经发委汇总后将先进技术研究

院年度考评结果上报管委会批准。 

五、补助资金兑现。园区财政局负责安排先进技术研究

院补助资金预算。经公示，每年对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最高

按研发投入的 20%（最高 2000 万元）及从高不重复原则给予

财政补助，未完成年度计划的当年度不予扶持。园区经发委

和财政局共同向市工信局、财政局申请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

实际补助资金的 30%后补助。  

 

附件：1. 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鼓励自主品牌大企业 

与领军企业设立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苏府[2017]56 号） 

2. 关于落实《苏州市鼓励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 

军企业设立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苏经信科质[2018]4 号） 

3．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先进技术 

研究院考评指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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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考评

指标分解 

序号 考核指标 负责部门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亿元） 经发委、科信局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经发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人才队伍建设 

研发人员在册人数（人） 劳保局 

其 中：本科以上学历（人） 劳保局 

       硕士人数（人） 劳保局 

       博士人数（人） 劳保局 

       行业知名专家（人） 组织部（人才办） 

       省级以上领军人才（人） 组织部（人才办） 

研发人员平均工资支出与企业职工平

均工资支出比值 

经发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科技产出 

当年申请专利数（件） 科信局 

其中：发明专利数（件） 科信局 

当年获得专利数（件） 科信局 

其中：发明专利数（件） 科信局 

当年申请国际 PCT专利数（件） 科信局 

当年获得国际 PCT专利数（件） 科信局 

当年获得的省级以上新产品数（个） 科信局 

当年新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数（个） 经发委、科信局 

当年主持或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

行业标准数（项） 
市场监管局 


	苏州工业园区关于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考核与评估的实施细则
	一、制定考评方案。园区经发委牵头制定先进技术研究院年度考评方案，组织考评工作，通知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企业提交年度考评材料，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和专家组对先进技术研究院年度建设情况进行审计和现场评审。
	二、出具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对先进技术研究院的研发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
	三、专家现场评审。根据每家先进技术研究院所处行业，在苏州市和园区现有专家库中分别选择3名行业专家、1名知识产权专家和1名财务专家组成各自的专家组，对该研究院研发项目情况、规划实施和从发明专利、国际专利、省级以上新产品、省部级以上项目、标准等方面的科技产出进行现场评审，出具评审意见；根据建设企业提交的先进技术研究院五年建设承诺，各专家组对相应先进技术研究院下一年度建设指标进行论证,并出具评审意见。

	附件3



